[bookmark: _Hlk39925065]《深圳市海洋发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深府办〔2018〕16号）和《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府规〔2018〕12号），各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应按照“一个部门，一个专项资金”的原则，清理整合专项资金，建立健全本部门专项资金具体管理制度，规范审批程序，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监管。我局起草了《深圳市海洋发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定的必要性和主要依据及原则
为统筹推进我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我市海洋新质生产力，市委市政府于今年年初在原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基础上新组建深圳市海洋发展局（正局级市政府工作部门）；为加强和规范深圳市海洋发展局所负责的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粤府〔2016〕86号）和《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府规〔2018〕1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深圳市实际，制定本办法。专项资金管理遵循公开透明、依法依规、目标明确、绩效优先、管理规范、统筹安排的原则。
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本办法所称深圳市海洋发展局专项资金，是指深圳市海洋发展局负责主管使用补贴类专项资金，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具有专门用途和绩效目标的资金。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一）明确了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及分工；
（二）专项资金实行预算管理；
（三）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项目管理、绩效管理及监督检查等。
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原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修改内容
相比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规划资源规〔2021〕1号），主要修改以下内容：
1、 根据《深圳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规划资源规〔2023〕9号），增加涉及我局职能的关于深圳市海洋产业发展领域的相关内容及表述；
2、 根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渔业类）扶持措施>的通知》（深规划资源规[2023]3号），增加现代远洋渔业支持方向相关表述；
3、 根据《深圳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规划资源规〔2023〕9号），将“事后奖补类”表述修改为“事后资助类”，“事后奖励或补贴”表述修改为“事后资助”；
4、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单位划分及具体处理办法》(国统字〔2011〕96号)第三章第10条规定的可视同法人单位情况，增加申报主体含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统计单位划分及具体处理办法》所规定的可视同法人单位；将“申报主体为在深圳市管理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符合申报指南（通知）规定的要求和条件”表述修改为“申报主体为在深圳市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依法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含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统计单位划分及具体处理办法》所规定的可视同法人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符合申报指南（通知）规定的要求和条件”；
5、 根据项目实际申报情况，增加免申即享类项目审核立项实施程序内容，具体情形包括水产类菜篮子基地奖励、渔业龙头企业奖励，或者已获得上级政府补助我市专项资金予以配套的情形，此类项目资助单位无需申报，由主管部门根据评定批复文件或者补助下达文件拟定扶持计划。
四、资金管理办法涉及的资金规模
本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涉及海洋渔业领域的年均资金规模约28471万元（深圳市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20200万元，渔业领域的年均资金规模约8271万元），包括远洋渔业项目资金4449万元、国内渔业项目资金3822万元。年均资金规模为预估值，以实际支付为准。年均资金规模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相比新增深圳市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20200万元（以实际项目开展情况安排补助）。2025年度预算12304万元，包括远洋渔业项目资金6185万元、国内渔业项目资金6119万元。
[bookmark: _GoBack]


2

